


主席：請張召集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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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張宏陸　　

協商代表：柯建銘　　劉世芳　　李俊俋　　陳曼麗　　賴瑞隆　　管碧玲　　林為洲　　黃昭順　　
曾銘宗　　陳宜民　　陳怡潔　　李鴻鈞（代）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海洋基本法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本案名稱。

名稱　海洋基本法

主席：本案名稱照行政院提案名稱通過。

宣讀第一條。

第　一　條　　為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升國民海洋科學知識，深化多元海洋文化，創造健康海洋環境與促進資源永續，健全海洋產業發展，推動區域及國際海洋事務合作，特制定本法。

主席：第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海洋資源：指海床上覆水域與海床及其底土之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資源。

二、海洋產業：指利用海洋資源與空間進行各項生產及服務活動，或其他與海洋資源相關之產業。

三、海洋開發：指對海洋資源之永續利用、合理良善治理、育成及經營等行為。

四、海洋事務：指與海洋有關之公共事務。

主席：第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政府應推廣海洋相關知識、便利資訊，確保海洋之豐富、活力，創造高附加價值海洋產業環境，並應透過追求友善環境、永續發展、資源合理有效利用與國際交流合作，以保障、維護國家、世代人民及各族群之海洋權益。

主席：第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政府應統籌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海之權責，共同推展海洋事務。

政府應制（訂）定海洋空間規劃之法規，因應海洋多目標使用需求，協調海域使用及競合，落實海洋整合管理。

主席：第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政府應本尊重歷史、主權、主權權利、管轄權之原則，在和平、互惠與確保我國海洋權益之基礎上，積極參與海洋事務有關之區域與國際合作，共同維護、開發及永續分享海洋資源。

主席：第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國民、企業與民間團體應協助政府推展國家海洋政策、各項相關施政計畫及措施。

主席：第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為維護、促進我國海洋權益、國家安全、海域治安、海事安全，並因應重大緊急情勢，政府應以全球視野與國際戰略思維，提升海洋事務執行能量，強化海洋實力，以符合國家生存、安全及發展所需。

主席：第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政府應整合、善用國內資源，訂定海洋污染防治對策，由源頭減污，強化污染防治能量，有效因應氣候變遷，審慎推動國土規劃，加強海洋災害防護，加速推動海洋復育工作，積極推動區域及國際合作，以保護海洋環境。
主席：第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輔助海洋產業之發展，並結合財稅與金融制度，提供海洋產業穩健發展政策，培植國內人才及產業鏈，促成海洋經濟之發展。

主席：第九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政府應建立合宜機制，尊重、維護、保存傳統用海智慧等海洋文化資產，保障與傳承原住民族傳統用海文化及權益，並兼顧漁業科學管理。

政府應規劃發揮海洋空間特色，營造友善海洋設施，發展海洋運動、觀光及休憩活動，強化國民親海、愛海意識，建立人與海共存共榮之新文明。

主席：第十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政府應將海洋重要知識內涵，納入國民基本教育與公務人員培訓課程，整合相關教學資源、培訓機構或團體，建立各級學校間及其與區域、社會之連結，以推動普及全民之海洋教育。

主席：第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政府應促成公私部門與學術機構合作，建立海洋研究資源運用、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提升海洋科學之研究、法律與政策研訂、文化專業能力，進行長期性、應用性、基礎性之調查研究，並建立國家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

主席：第十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委員賴瑞隆等提案第十一條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政府應本生態系統為基礎之方法，優先保護自然海岸、景觀、重要海洋生物棲息地、特殊與瀕危物種、脆弱敏感區域、水下文化資產等，保全海洋生物多樣性，訂定相關保存、保育、保護政策與計畫，採取衝擊減輕措施、生態補償或其他開發替代方案，劃設海洋保護區，致力復原海洋生態系統及自然關聯脈絡，並保障原有海域使用者權益。

主席：第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委員賴瑞隆等提案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政府應寬列海洋事務預算，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預算經費符合推行政策所需。

政府應依實際需要合理分配、挹注資源，補助、表彰相關學術機構、海洋產業界、民間團體與個人等，共同推動相關海洋事務及措施。

中央政府得設立海洋發展基金，辦理海洋發展及資源永續等相關事項。

主席：第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並依其績效及國內外情勢發展定期檢討修正之。

各級政府應配合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檢討所主管之政策與行政措施，有不符其規定者，應訂定、修正其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並推動執行。

主席：第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各級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檢討所主管之法規，有不符本法規定者，應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之。

前項法規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前，由中央海洋專責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解釋、適用之。
主席：第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各級政府應確實執行海洋相關法規，對於違反者，應依法取締、處罰。

主席：第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為促使政府及社會各界深植海洋意識，特訂定六月八日為國家海洋日。

主席：第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九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海洋基本法（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海洋基本法草案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黨團協商所作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海洋委員會未來研擬海洋保育法草案，關於海洋保護區劃設程序，應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有關規定，承認並保障原住民族相關權益。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請賴委員瑞隆發言，時間為2分鐘。

賴委員瑞隆：（11時55分）主席、各位同仁。臺灣四周環海，世界各國都重視海洋的發展，臺灣做為一個海洋國家，長期以來缺乏海洋專責機構跟海洋基本法。我們看到世界各國，包括加拿大、印尼、韓國早已成立了海洋部會，日本跟加拿大也制定了海洋基本法。我們很高興在政府跟各位委員共同努力下，2018年4月28日海洋委員會正式在高雄掛牌成立，而2017年本席也提出了第一部的海洋基本法草案，感謝海洋委員會後來提出了對案，終於在今天正式三讀通過了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法未來對於整個海洋環境、海洋文化、海洋產業及海洋知識做了更明確的規範跟要求。同時在第十四條也要求政府應該寬列海洋事務的預算，還有海洋發展基金等等，包括在一年內提出海洋政策白皮書，兩年內修訂所有海洋檢討的法規。這個對於未來臺灣海洋事務的維護、海洋權益的保護，甚至是海洋產業的發展，都有相當重大而積極的意義。

今天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海洋基本法，這是臺灣海洋歷史上重要的一頁。我們感謝朝野黨團及各位委員的大力支持，我們期待未來臺灣更加重視臺灣海洋產業，包括海洋權益的發展跟潛力，讓臺灣朝向真正的海洋國家來前進。謝謝。

主席：劉委員建國聲明對變更議程第二十案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請陳委員曼麗發言。

陳委員曼麗：（11時57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實在是非常感動，因為我們通過了海洋基本法。臺灣四面環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也是太平洋南島文化的發源地。海洋議題包括了國防、經濟、科技、保育、文化及防災，相當重要。過去曾經有學者戲稱，臺灣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這就表示我們應該在海洋事務上更加的努力。在各界的努力之下，我們成立了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也終於通過了海洋基本法，這部法可以讓海洋委員會擬定及執行政策的時候更有明確的法源依據。
海洋基本法三讀通過，讓臺灣真正成為海洋國家。臺灣未來會投入更多的資金進入海洋能源的開發，我們正面臨海洋能源開發的海洋環境生態保育的關鍵時刻，需要更投入整體的研發、復育的工作。海洋基本法裡授權成立海洋發展基金，可以讓海洋委員會有更多的財源來推動這件事務。而這部法律的通過正是時候。

我長期關注海洋環境，其中瀕臨絕種的臺灣白海豚也是我關心的重點之一，臺灣白海豚族群正是代表臺灣西海岸的海洋環境指標，白海豚越多，代表我們的海洋保育成果越好，海洋保育成果越好，漁民的漁獲量也會更好。我期待海洋基本法通過，海委會可以將臺灣白海豚的復育做為重要的指標。透過白海豚的復育，讓臺灣海洋環境可以更加的豐富。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非常感謝大家。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11月5日（星期二）上午9時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現在休息。

休息（12時）




